
长春市双阳区畜牧业管理局
长春市双阳区财政局

长双牧联字〔2024〕11号


长春市双阳区2024年玉米茎穗兼收
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全省新增百万头肉牛饲养量实施方案>的通知》吉牧联发[2024]6号其中附件2《吉林省2024年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双阳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内容
2024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实施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对试点示范主体给予作业补贴。
（一）实施主体。
使用四行（及以上）玉米茎穗兼收机开展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的养殖场（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合作社、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和秸秆饲料收贮加工企业等经营主体，优先支持新购置茎穗兼收机、茎穗兼收打包一体机。
（二）补助标准。
对经营主体在2024年8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使用四行（及以上）茎穗兼收机作业（作业面积为600-1400亩），按照验收合格的面积每亩补助不高于85元。同一作业地块，不得重复享受同类财政补贴。
二、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4月8日前）。召开项目部署动员会，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组织符合条件的主体进行申报。
（二）组织申报（4月20日前）。根据省级文件要求，组织申报主体与设备生产厂商对接洽谈，明确每个主体拟投入（购置）作业茎穗兼收机数量、投入（购置）茎穗兼收机金额、拟实施地块及面积、拟申请补贴金额、已交新购机定金金额等，在属地乡、镇（街道）填报《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表》、《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主体承诺书》、《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等相关申报材料。
（三）中期验收（6月10日前）。6月10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情况中期验收，并填写《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中期验收情况汇总表》报省局备案。中期验收时，茎穗兼收机主体应完成GPS安装，并提供厂家授权的区域经销商出具的购机定金收据。对未达到中期验收要求的主体，取消其实施资格。
（四）验收核查（11月25日前）。依据本实施方案，区畜牧局和乡镇（街）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方式主要采取依据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方式进行查验核实，必要时也可采用人工现场测量方式核验，主要查验单机作业面积等情况，并填写《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经验收并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在11月25日前报省局备案。
（五）资金拨付。省财政厅资金拨付到位后，区财政局按照验收实际情况，足额为验收合格的项目实施主体兑现补贴。
三、有关要求
一是明确部门职责。区畜牧局负责指导乡镇（街道）开展好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工作，积极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积极配备机械设备。区财政局要及时将省里项目资金统筹拨付到位。各乡镇（街）要高度重视，特别是肉牛产业发展基础好、秸秆产量较大、适合大规模机械作业的乡镇（街道）要科学选定试点示范区域，积极申报项目，并组织具体实施作业。
二是强化政策支撑。按照实施方案落实好项目资金，并在项目申报、审核审批、资金拨付等环节紧密推进，确保奖补资金及时拨付到场到户。
四是强化科技创新。要加快饲料加工机械装备科技创新，推进机械装备与养殖工艺相融合，稳步发展全程机械化养殖，引导更多的规模养殖向标准化、示范化迈进。
五是强化宣传培训指导。利用多形式宣传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技术优势，树立正确舆论导向，营造推广使用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的浓厚氛围。为了进一步改变养殖场（户）的传统养殖方式，提高青黄贮饲料的饲喂比例（为茎穗兼收作业的秸秆落实出口）。
 附件： 1.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表
2.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主体承诺书
3.茎穗兼收一次作业示范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
4.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中期验收情况汇总表
5.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6.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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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项目申请表是项目申请、审核、执行、检查、核验和组织实施的重要依据。请按本说明要求规范详细填写和组织申报。
1、 请县级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项目申报和此表填写工作，填写内容需A4纸打印，不得手写，特殊注明处除外。
2、 项目申报单位地址要求填写到县、乡镇、村。
3、 此表一式五份，项目单位以及省、市（县）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财政主管部门各一份。

四、此申报表与其它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合并装订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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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2024年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表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地址：

申   报   日  期：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
（个人）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移动电话
	

	现有茎穗兼收机
	数量（台）
	

	
	原值（万元）
	

	
	2023年实际作业面积（亩）
	

	
	2024年计划作业面积（亩）
	

	
	2024年拟申请补贴（万元）
	

	拟新购茎穗兼收机
	数量（台）
	

	
	投资额（万元）
	

	
	已交购机定金机数（台）
	

	
	已交购机定金金额（万元）
	

	
	2024年计划作业面积（亩）
	

	
	2024年拟申请补贴（万元）
	

	2024年计划投入作业茎穗兼收机总数量（台）
	
	2024年计划投入作业其它配套机械数量（台）
	

	2024年计划作业总面积（亩）
	
	2024年拟申请补贴总资金（万元）
	

	2024年拟自行新收贮秸秆青黄贮饲料（吨）
	
	2024年拟对外销售收获秸秆（吨）
	

	2024茎穗兼收计划作业位置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



二、拟新购置茎穗兼收机情况
	机具品目
	配置参数
	拟新购置机具金额（万元）
	已交购机定金金额（万元）
	拟新购置机作业面积（亩）

	
	
	
	
	

	
	
	
	
	

	
	
	
	
	

	
	
	
	
	

	
	
	
	
	

	
	
	
	
	

	
	
	
	
	

	
	
	
	
	

	
	
	
	
	

	
	
	
	
	

	
	
	
	
	

	
	
	
	
	

	
	
	
	
	

	
	
	
	
	

	
	
	
	
	

	
	
	
	
	

	
	
	
	
	

	合 计：
	万元
	万元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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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有茎穗兼收机情况
	机具品目
	产品品牌、型号
	购置时间
	原值（万元）
	拟作业面积（亩）

	
	
	
	
	

	
	
	
	
	

	
	
	
	
	

	
	
	
	
	

	
	
	
	
	

	
	
	
	
	

	
	
	
	
	

	
	
	
	
	

	
	
	
	
	

	
	
	
	
	

	
	
	
	
	

	
	
	
	
	

	
	
	
	
	

	
	
	
	
	

	
	
	
	
	

	
	
	
	
	

	合计：
	万元
	亩



四、申报单位投资效益分析
	1.申报单位的经营情况

	2.实施后的社会效益



五、审核意见
	1.申报单位：








法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4.县级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






审核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备注：审核意见各栏需明确签署“同意”字样并由审核人签字。
附2
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主体承诺书


自愿申报吉林省2024年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本文件要求执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自愿申报、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的指导，按时完成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二、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所需农机装备、作业面积等进行检查、监管和验收；
三、承诺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所收获的秸秆全部离田用于饲料化，自行进行青黄贮或出售他人用于黄贮饲料生产。
四、承诺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试点示范项目新购置农机装备自新购之日起三年内不出售、不转让、不租赁、不抵债，从事农业生产以本地作业为主。必要时，所有农机装备自愿接受主管部门调度，为全省农业生产服务；
五、承诺不改动调整GPS，按GPS数据真实上报作业面积，如存在违造虚假作业面积行为，视为自动放弃实施主体资格，不再享受作业补贴。
六、如违反本承诺及有关规定，自愿接受有关部门处罚，自觉退还全部省级补助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3-1
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经营主体情况汇总表
	序号
	茎穗兼收机经营主体基本情况
	茎穗兼收机情况
	作业情况
	补贴情况

	
	市
（州）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现有（台）
	拟购（台）
	其中：拟购机已交定金（台）
	2024年计划作业总面积（亩）
	其中：新购机计划作业面积（亩）
	2024年补贴申请总金额（万元）
	其中：新购机作业补贴申请金额（万元）

	
	
	
	
	
	
	
	
	
	
	
	
	
	
	

	1
	
	
	
	
	
	
	
	
	
	
	
	
	
	

	2
	
	
	
	
	
	
	
	
	
	
	
	
	
	

	3
	
	
	
	
	
	
	
	
	
	
	
	
	
	

	
	
	
	
	
	
	
	
	
	
	
	
	
	
	

	
	
	
	
	
	
	
	
	
	
	
	
	
	
	

	
	
	
	
	
	
	
	
	
	
	
	
	
	
	




附3-2
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
	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茎穗兼收机情况
	作业情况
	本县玉米种植面积（亩）

	
	
	
	现有（台）
	拟购（台）
	其中：拟购机已交定金（台）
	2024年计划作业总面积（亩）
	其中：新购机计划作业面积（亩）
	2024年申请补贴总金额   （万元）
	其中：新购机作业补贴申请金额（万元）
	

	
	
	
	
	
	
	
	
	
	
	

	
	
	
	
	
	
	
	
	
	
	

	
	
	
	
	
	
	
	
	
	
	

	
	
	
	
	
	
	
	
	
	
	

	
	
	
	
	
	
	
	
	
	
	



附4
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中期验收情况汇总表
	序号
	县市
	补贴对象
	作业镇
	车牌号
	终端号
	是否安装GPS     (是/否)
	是否已交新购机定金（是/否）
	计划作业面积（亩）
	申请补贴金额（元）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请在备注中说明未安装GPS定位设备原因

附5
2024年     县（市、区）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第 页 共 页
	茎穗兼收机
牌照
	
	农机
驾驶员
	（签字）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机器品牌
	
	购置情况
	新购
	原有
	当年作业面积
	（亩）

	项目主体
	（盖章）
	法人
	（签字）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县级
畜牧部门
	（盖章）
	县级验收
	（签字）

	
	
	县级审核
	（签字）

	作 业 情 况

	序号
	作业
时间
	作 业 地 点
	作业量
	种植户确认

	
	
	乡镇
（街道）
	村
	面积
	签字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亩）
	
	
	

	1
	
	
	
	
	
	
	

	2
	
	
	
	
	
	
	

	3
	
	
	
	
	
	
	

	4
	
	
	
	
	
	
	




2024年     县（市、区）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续表）                                      第 页 共 页
	茎穗兼收机
牌照
	
	农机
驾驶员
	（签字）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作 业 情 况

	序号
	作业
时间
	作 业 地 点
	作业量
	种植户确认

	
	
	乡镇
（街道）
	村
	面积
	签字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亩）
	
	
	

	5
	
	
	
	
	
	
	

	6
	
	
	
	
	
	
	

	
	
	
	
	
	
	
	

	
	
	
	
	
	
	
	

	
	
	
	
	
	
	
	

	
	
	
	
	
	
	
	

	
	
	
	
	
	
	
	

	
	
	
	
	
	
	
	

	
	
	
	
	
	
	
	


说明：1.每台茎穗兼收机填写一张表格，不足部分可以续填（续表附后），标清页码和总页数。2.此表填写两份，一份县级留存，一份省级备案。
附6
      县（市、区）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
	序号
	日报
编号
	补贴对象
	作业
类型
	作业镇
	车牌号
	终端号
	实际作业面积
（亩）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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